	國立臺灣科技大學114年度職員工作表現具體事實表

	優先順序
	單位
	姓名
	職稱
	到校年月
	任現職年月

	
	
	
	
	
	

	勤惰情形
	獎懲紀錄
	最近3年考績(核)

	事假
	病假
	其他
	記功
	嘉獎
	其他
	111年
	112年
	113年

	
	
	
	
	
	
	
	
	

	考列甲等人員適用條款
	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第___款第___目

	重大優良事實

	


單位主管簽名：

